
附件２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社会委审议的４１件议

案由１７个代表团１２６８名代表提出,涉及２３个立法项目、１个

监督项目.其中:关于制定法律 (１４部)的议案２７件,关于修

改法律 (９部)的议案１２件,关于开展执法检查的议案２件.

主要涉及见义勇为、社会救助、志愿服务、安全生产、社会治

理、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险、医疗保障、养老服务、特殊群体权益

保障等１０个方面.

２０２４年９月,社会委对４１件代表议案的办理意见进行了审

议,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.

一、３１件议案提出１５个立法项目,其中:２７件涉及的１１

个项目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２０２４年度立

法工作计划,４件涉及的４个项目与其密切相关,在立法工作中

一并研究考虑,将按规划或计划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

１河北团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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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法的１件议案 (第１０８号).议案提出,见义勇为是中华民

族的传统美德.近年来,见义勇为英雄人物不断涌现,但 “见义

不为”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等尴尬现象时有发生,引发全社会的

广泛关注.建议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,对见义勇

为的概念和认定标准、行为主体、认定机构、认定程序、奖励办

法等作出统一规定,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,推动

全社会形成良好风气.

中央政法委、司法部表示,在全国人大社会委的支持下,中

央政法委和司法部成立工作专班,开展调研,提出见义勇为奖励

和保障法草案建议稿.下一步将配合社会委做好相关立法工作.

民政部表示,将在做好生活困难见义勇为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

的同时,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立法工作.公安部表示,制定见

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,有利于推动建立健全见义勇为人员保

障体系,营造良好社会风尚,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.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表示,将根据职责认真配合

做好相关调研和法律制定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见义勇为人员

奖励和保障法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

目.２０２４年,社会委围绕见义勇为奖励保障立法工作开展法理

研究,先后赴云南、重庆、浙江等地进行立法调研.下一步,社

会委将认真研究立法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,抓住提高立法质量

这个关键,抓紧起草完善法律草案,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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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取在本届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.

２黑龙江团梁代华等３１名代表、河南团魏建平等３０名代

表、河北团杨震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助法的３件议案

(第１７０、１８１、１９７号).议案提出,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

活水平提高,包括困难群众在内的全体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

益提升,亟需制定社会救助法,以法治方式明确社会救助的对

象、措施、标准、资金来源、监督机制等内容,更好适应社会救

助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任务和要求.

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司法部表示,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«关于加

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»,对

社会救助法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,议案所提救助的对象、内容、

方式、资金、监管等已有所体现,并征求了中央有关单位意见.

下一步,将继续推进立法进程.财政部表示,将积极做好落实,

同时在研究完善政策中统筹考虑议案所提意见建议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社会救助法已

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.王东明、郑

建邦副委员长分别带队赴山东、陕西开展立法调研.社会委认真

做好社会救助立法联系审议工作,制定工作方案,加强沟通协

调,及时将调研情况反馈国务院有关部门.社会委将进一步加强

同有关部门沟通联系,督促推动其加快立法进程,提高立法质

量,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３河南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、江苏团龙翔等３０名代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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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制定志愿服务法的２件议案 (第１９６、２０２号).议案提出,建

议制定志愿服务法,明确志愿服务的定义和范围、志愿者注册和

培训、志愿服务管理和支持、法律责任与争议解决,通过立法完

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,壮大新时代志愿服务队伍,促进志愿服务

事业健康发展.

中央社会工作部表示, «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

见»明确要求 “积极推进志愿服务国家立法”.今年已启动志愿

服务立法前期工作,系统总结新时代志愿服务实践成果和经验做

法,做好基础性研究,夯实立法基础.司法部表示,将与有关单

位共同做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志愿服务法已

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,由社会委作为

法律案提请审议主体.社会委将认真研究吸收所提建议,加强与

社会工作部沟通,积极开展志愿服务立法前期研究,做好志愿服

务法起草工作,条件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４河北团李丹丹等３１名代表、河南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

关于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２件议案 (第１０９、１９４号).

议案提出,随着城市社会飞速发展,居民委员会职责定位、服务

内容、辖区户数等都发生了变化,实施３０多年的现行法已跟不

上社会治理的前进步伐.建议修改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,

明确居委会职能、地位,明晰居委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,进一步

完善选举程序,充分发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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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社会工作部表示,修订现行法十分必要和迫切.中央社

会工作部会同全国人大社会委已开展修法工作,将充分研究吸收

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.司法部表示,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

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修改城市居民委员

会组织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年度立

法工作计划.社会委、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法工委,共同组建修

法工作专班,制定修法工作方案,多次组织专家座谈会、专题研

究会议,先后赴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湖北等地实地调研,已形成

«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(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)»,向中央有关

单位、地方人大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征求意见.

下一步,将认真研究吸收代表议案所提建议,加快立法进程,争

取在今年年底前形成修订草案,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５山西团杨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法的

１件议案 (第５４号).议案提出,建议制定城乡社区治理促进

法,明确社区建设、社区治理、社区服务、保障措施、法律责任

等方面内容,推动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.

中央社会工作部表示,将在修改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,认真研究吸收议案中提出的建议.同

时鼓励有立法权的地方研究制定城乡社区治理领域的地方性法

规,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领域国家立法提供实践支撑.中央政法

委、司法部表示,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领域立法工作,将配合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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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开展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城市居民委员会组

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事关城乡社区治理的两部基础性法

律.修改 “两委”组织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

和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.社会委、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法工

委组建修法工作专班,制定修法工作方案,组织专家座谈会、专

题研究会议,赴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湖北等地实地调研,已形成

«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(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)»«村民委员会

组织法 (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)»,向中央有关单位、地方人大、

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征求意见.下一步,将认真研

究吸收代表议案所提建议,在修改 “两委”组织法时一并考虑.

６河北团石津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

的１件议案 (第２５４号).议案提出,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、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等方面发挥了

主力军作用.但由于缺少法律支撑,存在队伍管理、职业荣誉、

保障措施等政策出台协调难,人员身份属性、抚恤待遇、退出机

制等制度不完善问题.建议制定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,明确组织

管理、职责职权、身份地位、职务职级、职业荣誉和待遇保障、

义务纪律、法律责任等.

应急管理部表示,已经起草形成草案稿,并多次征求有关方

面的意见.下一步,将认真研究吸纳议案中的建议,结合国家消

防救援人员高负荷、高压力、高风险的特点,建立专门人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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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履职保障制度,并在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中充分反映.中央组

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,将立足职能职责,配合有关单

位做好相关政策研究论证等工作,切实维护和保障消防救援人员

权益.司法部提出,将认真研究议案所提意见,积极做好立法审

查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国家消防救援

人员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.为做

好该法的联系审议工作,社会委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,三次

书面反馈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稿的意见建议.２０２３年,

社会委赴浙江、安徽开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立法调研,并书面

征求了广东、重庆有关部门对立法的意见建议.今年,又结合承

担全国人大常委会城市安全发展专题调研,进一步征求立法意见

建议.下一步,社会委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,适时开展

有关调研,支持和推动加快立法进程,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

审议.

７河北团王卿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的１

件议案 (第２５５号).议案提出,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危险化学

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风险.建议制定危险

化学品安全法,规范危险化学品园区规划布局、登记鉴定、生产

储存安全、经营安全、运输安全、使用安全、废弃处置安全、应

急救援等内容.

应急管理部表示,已形成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,先后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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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征求中央有关单位、地方政府、研究机构、行业协会和部分

企业等方面意见,将按程序提请审查.下一步,将继续全力配合

做好相关工作,抓紧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,积极推动立法进程.

司法部表示,目前正会同应急管理部对草案送审稿作研究修改,

将认真研究吸纳议案提出的意见,加快推进草案审查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危险化学品安

全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和２０２４

年度立法工作计划.为做好该法的联系审议工作,２０２３年,社

会委在赴浙江、广东、重庆开展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期

间,征求了有关部门对立法的意见建议.今年,又在全国人大常

委会城市安全发展专题调研过程中,重点关注危化品安全问题.

社会委将继续加强与法案起草部门沟通联系,推动尽快完善法律

草案,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８陕西团方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自然灾害防治法的１件

议案 (第２８１号).议案提出,我国每年由于干旱、洪涝等自然

灾害带来的损失巨大,为建立完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,建议制定

自然灾害防治法,在法律中明确自然灾害管理体制,建立自然灾

害救助体系、灾害救助管理系统,拓宽救助渠道,建立民间组织

参与机制,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等.

应急管理部表示,已形成自然灾害防治法草案稿,并两次送

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各省级人民政府征求意见.将结合代表议案所

提建议,对草案稿进行修改完善,进一步细化自然灾害防治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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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、充实法律条文内容、细化相关责任要求.司法部表示,将

配合应急管理部对议案所提意见进行认真研究论证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自然灾害防治

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我国目前

对自然灾害防治主要采取单灾种专项法的立法模式,各重要灾种

的单行法律法规具有 “一事一法”、分别管理的特点.国家机构

改革后,研究制定综合性的自然灾害防治法,对于健全新时代自

然灾害防治法律体系、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,具有积极意

义.社会委将加强沟通联系,推动有关部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

见,抓紧完善法律草案,条件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９四川团郑功成等３５名代表、河北团顾雪等３１名代表、

河南团魏建平等３０名代表、黑龙江团于洋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

医疗保障法的４件议案 (第１１７、１８２、１８４、２１２号).议案提

出,建议制定医疗保障法,确立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目

标、原则,明确医疗保障制度框架、政府责任、筹资机制与责任

分担比例、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、监督机制,统一执法主体和

经办机制,进一步明确基金支付范围、法律救济途径,保障人民

群众的医疗保障权利,为医疗保障制度规范有序运行提供法治支

撑.

国家医保局表示,已起草形成医疗保障法 (征求意见稿)并

向社会公众及相关部门公开征求了意见,现已将草案送司法部审

查.下一步将持续开展调研和论证,继续修改完善草案,力争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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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提请审议.财政部表示,要积极配合开展立法调研,听取地方

有关部门、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,参与具体条款的起草工作.司

法部表示,已将草案送审稿送中央有关部门、地方政府和有关行

业协会征求意见,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论证各方面建议,抓

紧推进审查修改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医疗保障法已

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社会委已经

提前介入立法工作,围绕医疗保障法 (送审稿)以及医保领域重

点问题组织开展立法调研.社会委将推动有关部门结合代表议

案,深入研究论证,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律草案,适时提请全国人

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０福建团吴小颖等３３名代表、山西团刘正等３１名代表、

四川团郑功成等３６名代表关于修改社会保险法的３件议案 (第

１７、５３、１０５号).议案提出,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社会保

险制度建设的快速推进,社保领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,社会

保险法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,一些法条内容滞后于社会保险

改革发展形势,法律中的一些规定尚未得到实施,法律中有的规

定过于原则,操作性不强,亟需与时俱进、加以调整和完善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议案中提出的修法基本思路和具

体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,将在修法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和借

鉴.国家医保局表示,针对议案中提到的农村合作医疗等法律概

念修改、增加个人强制参加居民医保、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未遂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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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法律责任、设定社会保险费欠缴滞纳金限额等具体修改建

议,在医疗保障法立法和社会保险法修订时一并考虑,对相关制

度进行统一修订.财政部表示,赞同启动修改社会保险法,将近

年来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,增

强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.司法部表示,修改社会保险法涉及面

广、关注度高,要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关改革的衔接等因

素,将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修改 «社会保险

法»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社会委

高度重视社会保险领域的法治建设,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提出的 “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,加快制定或修订社会保险、社

会救助、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相关法律”的指示要求,今年已开展

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和社会保险法修法调研.社会委将督促推动

有关部门加快修法进程,加强立法调研,听取各方面意见,抓紧

起草修订草案,条件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１黑龙江团于洋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法的１

件议案 (第１９８号).议案提出,通过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法,完

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,逐步扩大覆盖面,构建多元化筹资渠道,

保障护理服务供给,形成有力的监督管理机制.

国家医保局表示,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顶

层设计,统筹考虑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制度框

架.财政部表示,将立足财政职责,会同国家医保局、民政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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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加强调查研究,注重与现行政策相衔接,推动构建适应我国

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体系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将配合国家医保局深入研究论证长期

护理保险立法制度模式等重难点问题,统筹考虑社会保险法修改

与医疗保障相关立法的工作衔接.司法部提出,建议由有关部门

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党的二十大报告提

出, “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”.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

调, “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”.２０２３年社会委围绕 “开展

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情况”开展专题调研,召开民政部、财政部、

国家医保局等相关部门、专家学者座谈会,委托北京等１０省

(市)开展专题调研,并赴山东等５省实地调研,深入了解长期

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情况,专题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.下一

步,社会委将对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调查研究,推动

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所提建议,在修改社会保险法、制定

医疗保障法中统筹考虑,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的规范化、法治化.

１２吉林团谭天星等３２名代表、辽宁团管旭等３１名代表关

于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的２件议案 (第１７３、１９５号).议案提

出,建议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,采用集中立法模式,对工作时

间、休息休假、工资制度、职业安全卫生、特殊劳动保护等作统

一规定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基本劳动标准水平的设定需要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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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、劳动关系双方

承受度以及双方利益诉求等多方面因素,将进一步加强科学论

证,待条件成熟时启动立法工作.全国总工会表示,有必要梳理

整合现有基本劳动标准和相关规定,适时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.

司法部表示,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要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

平,平衡好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利益,将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相关

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基本劳动标准

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项目.基本劳动

标准在劳动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,与劳动者最关心、最直

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相关.今年,社会委已对基本劳动标

准法开展立法调研,支持配合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研究,广泛征求

各方意见,尽早凝聚社会共识,开展立法研究论证工作,为基本

劳动标准立法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.

１３安徽团丁士启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１件

议案 (第２００号).议案提出,修改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

规定的有关条款,明确界定同工同酬概念,提高劳务派遣行业准

入门槛,提高劳务派遣人员用工比例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将结合代表议案加强研究论证,

完善劳务派遣相关政策;继续指导企业全面落实同工同酬相关规

定,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报酬权益.全国总工会表示,有必要完善

劳务派遣相关法律法规,明确同工同酬界定标准,严格劳务派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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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准入条件,要立足 “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”的基本定

位,保持现行制度中用工比例的规定.司法部表示,劳务派遣制

度调整关系到广大职工和用人单位切身利益,对就业市场也会产

生影响,将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劳务派遣作为一种

补充用工方式,在满足用人单位灵活用工需求和解决摩擦失业、

促进劳动者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.社会委积极推进劳动法治

建设,将在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中统筹考虑劳务派遣问题,立法

调研时重点关注同工同酬、准入门槛、用工比例等内容,促进劳

务派遣规范有序发展.

１４江苏团林田中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法的１件议案

(第２１３号).议案提出,修改劳动法,将平台企业与新业态劳动

者纳入法律规范,加强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已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多个专项政

策,出台专门措施,维护快递从业人员、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员、

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的劳动权益.劳动法有关内容关系劳动者和

用人单位切身利益,社会关注度高,需要审慎研究.鉴于部分政

策仍在研究完善、试点评估过程中,建议采取政策先行的思路,

做好立法储备工作.全国总工会表示,要加快法治化进程,适度

松绑劳动关系与适用劳动基准的关系,最大限度把新业态劳动者

纳入法律适用范围.全国工商联表示,代表所提议案对新业态劳

动者权益保障具有积极意义,建议在修法时统筹考虑.司法部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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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,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、规范劳动制度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

益的基础性法律,相关部门正在探索积累实践经验,将加强研究

论证,共同做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２０２２年,社会委

围绕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、健全完善劳

动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,并形成专题报告报常委会党

组,今年继续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开展专题调研,重点研究

相关立法修法的实践基础和可行性分析.建议相关部门根据经济

社会发展实际,立足平衡劳资双方利益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,加

强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,深入开展调查研究

和论证.社会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关注该领域问题,密切关注

相关工作进展,同时将在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中充分考虑新业态

从业人员劳动特点,维护其合法权益.

１５浙江团张天任等３１名代表,天津团顾天翊等３２名代

表,河南团霍晓丽等３０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,安徽团陈

静等３０名代表,四川团郑功成等３２名代表,陕西团方兰等３０

名代表关于制定养老服务法的７件议案 (第１５、５１、５２、２１４、

８３、１０６、２８０号).议案提出,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立法进程,明

确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、管理体制、体系建设、保障制度、队伍

建设等内容,进一步理顺各方关系,构建多方参与的养老服务工

作格局,推动养老服务持续健康发展.

民政部表示,正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立法工作,已制定立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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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方案,组建立法工作专班,明确立法工作的时间表、路线图.

下一步,将组织开展立法工作座谈会和立法专项调研,加强与有

关方面的沟通协调,广泛征求意见,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稿.国

家发展改革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司法部表示,近年来持续

加强规划、政策、资金支持,着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,推进养老

服务人才队伍建设,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,下一步将及时总

结经验做法,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研究,推动养老服务相关法律出

台.财政部表示,将立足财政职责,加强调查研究,注重与现行

政策相衔接,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,也要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

而行的原则,防止将群众胃口吊得太高.国家医保局表示,议案

中提出的 “国家推进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设”的内容,拟在医疗

保障法制定中统筹考虑、予以规定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制定养老服务法

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社会委

通过督办重点建议、服务常委会听取审议国务院相关工作报

告、开展 “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”调研、加强对法

律起草工作的前期介入等,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相关政策措施建

立健全,为养老服务立法提供扎实有力的支持.下一步,将加

强沟通联系,推动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

战略,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产业政策机制,深入研究养老服务

法律制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,加快立法进程,尽早提请全国人

大常委会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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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２件议案提出的２个立法项目确有必要,建议加强调研

起草工作,条件成熟时,提请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

计划

１安徽团陈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儿童福利法的１件议案

(第８４号).议案提出,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,明确立法宗旨、

儿童保护范围、管理职责,构建儿童友好政策体系,完善生育服

务支持、社会服务政策,加强儿童家庭教育、网络保护等,保障

儿童合法权益.

民政部表示,制定儿童福利法已经列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

员会关于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立法规划,正积极推进立法工作,

在调研和座谈基础上,已形成儿童福利法 (建议稿)初稿.下一

步,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,加快推进有关调研论证和文本修改

完善工作.财政部表示,近年来已通过加强资金保障、完善支持

政策等举措,助力儿童福利事业发展,下一步将立足财政职责,

积极配合做好相关立法工作.司法部表示,制定儿童福利法涉及

婴幼儿发展、健康服务、家庭育儿服务、母婴设施配套等方面,

需统筹考虑社会需求、财政承受能力、福利制度的可持续等问

题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社会委将持续关注

相关工作进展,推动民政部及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强调研论证,总

结实践经验,围绕儿童福利立法的核心问题,广泛征求各方面意

见建议,加快完善法律草案,待条件成熟时推动列入全国人大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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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年度立法计划.

２贵州团王永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１

件议案 (第１１９号).议案提出,在司法实践中,因没有法律依

据,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,法院一般

不予受理,获得法院判决支持就更难.建议修改未成年人保护

法,明确规定 “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,提起刑事附带民事

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,人民法院应当

予以受理”.

司法部表示,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涉及

诉讼相关制度,建议有关单位在修改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时

一并考虑研究.民政部表示,如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,将在职责

范围内配合推进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 «民法典»和有关

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有相关规定,但当前我国性侵害案件中

未成年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还面临较大困难.由于该问题涉

及诉讼相关制度,修改 «刑事诉讼法»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,社会委将在相关法律修改时,积极

反映代表意见建议.

三、５件议案提出的３个立法项目、１个执法检查项目,建

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加大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

１河北团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组织法的１件议

案 (第１０７号).议案提出,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迅猛,在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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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展、繁荣社会事业、参与公共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

用,但实践中存在财产属性不明确、税收减免等政策和监管体系

不统一、法律法规滞后等问题.建议制定社会组织法,为社会组

织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.

民政部表示,高度重视社会组织领域立法工作.制定行业协

会商会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修订 «基金会

管理条例»已列入国务院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下一步将加

快推进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,同时开展 «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

例»«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»的修订论证,不断完

善社会组织管理有关法律法规体系,为制定社会组织法奠定基

础.司法部表示,议案所提建议对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制度,

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社会组织法具有积极意义,将会同民政部做

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建议有关部门认真

研究吸收议案所提建议,加快 «行业协会商会法»制定和 «基金

会管理条例»«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»«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

理暂行条例»修订工作,适时开展社会组织法的前期调研论证工

作,为制定社会组织法提供基础.

２安徽团潘保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殡葬法的１件议案

(第２８６号).议案提出,殡葬领域存在殡葬服务乱收费、服务不

规范、监管体系不完善、殡葬文化观念冲突等问题.建议制定殡

葬法,明确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,建立殡葬服务准入制度,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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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监管,为规范殡葬市场秩序提供法治保障.

民政部表示,高度重视殡葬领域立法工作.将推进 «殡葬管

理条例»修订作为重要工作内容,结合议案所提相关内容,配合

司法部加快修订 «殡葬管理条例»,围绕基本服务保障、殡葬设

施管理、殡葬服务监管、殡葬行政执法等重点难点问题,加强调

研论证,完善顶层设计.在 «殡葬管理条例»修订后,抓紧制定

配套规章制度,并指导地方做好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工作,为推动

出台殡葬法奠定制度性基础.司法部表示,议案提出的建议对完

善殡葬管理法规制度,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殡葬法具有积极意

义,将会同民政部做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殡葬是重要的民生

事项,近年来殡葬服务管理不断规范、移风易俗持续推进,但殡

葬领域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仍比较突出,社会关注度较高.建

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加快 «殡葬

管理条例»修订工作,积极完善配套规章制度,并做好殡葬法的

前期调研论证工作.

３福建团陆銮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家庭暴力法的１件

议案 (第１４号).议案提出,建议修改反家庭暴力法,进一步拓

展家庭暴力的定义和范围.一是修改第２条,将 “冻饿”等不作

为方式纳入家庭暴力范畴,并将性暴力、经济控制作为家庭暴力

的独立类型;二是修改第３７条,将前配偶、前同居关系者纳入

反家庭暴力法保护范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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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、全国妇联表示,议案提出的建议对完善反家庭暴力

制度有积极意义.最高人民法院提出,有关司法解释已明确 “冻

饿”属于家庭暴力的具体形式;将非正常经济控制、强迫发生性

行为等纳入家庭暴力具有一定合理性,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范围

和标准.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,性暴力和前配偶、前同

居关系双方之间的暴力行为等可依据 «治安管理处罚法»«刑法»

等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予以惩治;将经济控制作为家庭暴力的独

立类型,可能引发公众对公权力过度介入家庭生活的担忧,建议

审慎研究论证.

社会委经研究,认为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,对家庭

暴力的定义和范围要考虑当前社会的普遍共识和接受程度,审慎

把握公权力介入家庭关系的尺度,也要考虑与 «民法典» «治安

管理处罚法»«刑法»等相关法律的衔接.当前我国反家庭暴力

工作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,有的是由于对有关法律规定理解不

到位、实施力度不够造成的,有的可以通过加强司法实践指导加

以解决.建议有关方面根据工作职责,深入研究议案所提建议,

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指导,完善配套措施,加大贯彻实施力度,

推动反家庭暴力工作取得更好效果.

４陕西团方燕等３０名代表、山东团贾红光等３０名代表关

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的２件议案 (第１６、８５号).

议案提出,目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显著,但仍存在认识不

到位、设施覆盖率不高、建设质量不达标、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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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.建议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,推动无障碍环境建

设,保障特殊群体更好参与社会生活.

社会委经研究,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以来,我国无障

碍环境建设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不断完善,无障碍设施建

设、无障碍信息交流和无障碍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,为包括残

疾人、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参与融入社会生活、共享改革

发展成果,发挥了重要作用.目前该法实施刚满一年,一些制度

措施正在落地过程中.社会委将持续关注议案所提建议,聚焦法

律实施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,结合相关立法和监督工作,加强

调查研究,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出开展执法检查的建议.

四、３件议案提出的３个立法项目,建议有关方面对议案所

提建议和问题继续分析研究,开展调研论证

１广西团潘桂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安全生产法的１件议

案 (第１７２号).议案提出,现行安全生产法未界定 “生产经营

单位”,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 “生产经营单位”是否包括自然人

的争议.为统一执法司法的尺度,建议修改安全生产法第二条,

进一步明确 “生产经营单位”的含义,特别是要明确 “生产经营

单位”是否包括自然人.

应急管理部表示,关于 “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包括自然人”的

问题,主要是具体执法方面的问题,应当综合考虑有关法律法

规,区分不同情形予以处理.目前正在抓紧修改 «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办法»,拟在相关条文中进一步明确 “生产经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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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”的含义.司法部表示,将配合有关部门在下一步修改安全生

产法或者制定相关配套规定时予以认真研究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安全生产法是我国

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,这部法于２００２年制定,

２００９年、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２１年分别进行了三次修正.全国人大常委

会于２０２３年开展了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,执法检查报告指出存

在部分条款理解适用有争议的问题,包括自然人可否视为 “生产

经营单位”.代表议案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,建

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,加快完善相关法规规章,解决实践中的执

法问题.

２新疆团木沙买买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就业促进法的

１件议案 (第２４号).议案提出,修改就业促进法,构建完善的

促进就业工作体系,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,提高就业服务能

力,优化职业培训,突出重点群体就业创业,加强政策保障力

度,规范、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.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,高度重视完善就业促进制度,已

配合人大常委会开展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,委托科研机构开展相

关课题研究,广泛征求修法意见.修改就业促进法,关系劳动者

和用人单位切身利益,社会关注度高,涉及新业态等相关政策仍

在探索完善,将持续开展修法研究论证工作.司法部表示,就业

促进法从政策支持、公平就业、就业服务和管理等方面对就业促

进作了全面规定.修改就业促进法,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,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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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,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,将配合做

好相关工作.

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全国人大高度重视

就业问题,开展持续监督和广泛调研.２０１９年,全国人大常委

会开展了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.２０２２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

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.２０２３、２０２４年连续开

展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调研,深入了解情况.建议有关部

门深入研究分析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进一步开展调研论证.社会

委将持续跟踪相关工作进展.

３陕西团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

１件议案 (第２７９号).议案提出,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增设

子女护理假制度,明确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其员工相应护理假,以

便于照料患病老年人.

民政部认为,建立子女护理假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统

筹考虑,避免陷入福利陷阱.要对子女护理假制度进行系统论

证,在可行、必要前提下,待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纳入考

虑.司法部表示,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 «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

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»«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

老服务体系规划»等文件,对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

等提出政策指导,部分省份已制定子女护理假相关政策.修改老

年人权益保障法需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,结合地方试点经验,广

泛听取意见,深入研究论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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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委经研究,同意上述有关方面意见.目前,各地子女护

理假政策推行仍处于探索阶段,建议有关方面密切关注实践中新

情况新问题,进一步积累经验,并统筹考虑修改完善有关假期制

度,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,为建立健全相关制度、更好维护

老年人合法权益,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.社会委将持续跟踪相关

工作进展,适时开展修法调研论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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